重庆航空2010年车辆采购计划
招标文件

根据2010年公司下达的固定投资计划（第二批）的通知安排，公司采购管理委员会近期拟采购机务工具车皮卡车一台，为了保证物优价廉并严格按照公司预算管理规定，结合企业利益最大化、费率最优化、服务最佳化的指导思想，本着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拟对此次机务工具车辆采购进行公开招标，欢迎合格的投标商参加投标。

一、招标工作程序

1、发布招标公告，投标单位报名；

2、发放招标文件（网上下载）；

3、投标方咨询了解本项目基本情况，制作投标书（一式三份，其中正本一份）；

4、投标；

5、开标、评标、定标；

6、中标单位签署车辆销售合同，执行合同。

二、评标原则与评标办法

在公司监督部门参与下，评标小组本着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根据投标方提供的报价以及其公司规模、业绩、资质、售后服务承诺等因素，采用综合评价法评标定标。 

三、对投标方的要求

     1、投标（商）的资格要求：投标人必须具备生产厂家授权的经销商资格。
2、必须为独立法人，具有三年以上从事车辆销售经验，依法纳税，三年内没有违法、违规等不良记录，具有良好的企业信誉。
3、在中标后必须按照中标标书要求及承诺签署车辆销售合同，并严格履行合同； 

四、对投标书要求

1、车辆名称
长城皮卡风骏5，发动机型号GW2.8TC-2（柴油）。
2、报价为一次性最优报价。投标期限为2010年度。将投标书装入密封袋中，一式三份（其中正本一份）。
密封袋必须在骑缝处加盖与投标单位一致的有效印章，否则视为废标；

3、单位的简介、资质等证书复印件（需加盖投标单位有效印章）；

4、投标商对售后服务做出承诺。

5、投标书封面上应标注投标单位名称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。
6、无论投标结果如何，投标人发生的一切费用均自行负责。
五、凡参与此车辆采购的投标方，除投标方有特别说明外，均视为接受与遵守本投标文件。
六、有关事项安排

1、招标文件获取时间：2010年8月25日—9月8日。

2、投标截止时间：2010年9月13日上午10：00前。
3、投标标书接收地点：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一楼会议室
 4、评标： 2010年9月13日上午10：00。

5、投标时须携带单位营业执照副本（原件）和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，经营车辆销售业务许可证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。

七、联系方式  

1、联系人： 王功
2、联系电话：67150772    67150773（传真）
八、本次招投标活动细则由重庆航空采购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管理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八月二十三日  

